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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

犯罪要件问题工作组

1999 年 2 月 16 日至 26 日

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l3日

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口月 17 日

纽约

西班牙有关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》第八条第ω款第 2 项
第(24)目的提案

第八条第(二)款第 21页 严重违反国际法既定范围内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的法规和

惯例的其他行为，即下列任何一种行为…

(24) 故意指令攻击依照国际法使用《日内瓦四公约》所订特殊标志的建筑物、装
备、医疗单位和运输工具及人员

要件

被告有意对依照国际洼使用<<f::l内瓦公约》所订特殊标志的建筑物、装备、医
疗单位和运输工具及人员发动攻击 c

被告为此目的对使用《日内瓦四公约》所订特妹标志的建筑物、装备包括医院

船、医疗船只和医疗飞机在内的医疗单位和运输工具及人员发动攻击，其中包括进

度性和防御性的暴力行为，虽然未有造成损害=

使用《日内瓦四公约》所订特殊标志的人员包括冲突各方的军事和民事医疗人
员‘民防组织、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及经冲突一方正式承认和核准的其他国家

救济组织和军事和民事医疗人员吨由中主国或非冲突当事方、中立国或非冲突当事
ff承认和核准的救济组织或另 A公正人道 j 义组织供冲突一方使用的常设医疗单位

相运输工具的人员.以及宗教人员

99-23093 (c) 

PURL: https://www.legal-tools.org/doc/c260a2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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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发动攻山日、t. í且Y-H (( U 内江山公约)) ，I~f: i J 忏殊标志的边筑物、装备、医疗单
位和运输工具戊人员享有扫 l~lÇW 现在i'l1Wt}\jj !t( IJ~使被告能加以识别的将妹标记

或信号

在发dJ攻击B.U史时(( f I I刻 bt: PLi公约》所~J 持妹标志的佳筑物、装备、 IX1y l孚
位和1 j王辅 r 具此人民不安全使其{在国际;L~妃:，i: J听 /01享有的保护终止的任何情况制

攻击二是在 IEj 件'1'武装冲突恼势 1" 发圳的

被告知道成其J攻击对象的建筑物、装备、医疗单位和运输 L具及人员并非军事

目标攻战斗人员.而ífJ.'G:; (他)11' J .ff科技f~J[王lI~r~ýJ;规定的保护

PURL: https://www.legal-tools.org/doc/c260a2/


